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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董事会秘书 郭菊涵  

职务 董事会秘书 

电话 021-59970621 

传真 021-39551870 

电子邮箱 guojuhan@wellsepoxy.com 

公司网址 http://www.wellsepoxy.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博园路 558号第 2幢 201812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681,871,890.45 585,773,368.68 16.4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7,030,711.83 436,041,131.59 2.52% 

营业收入 445,281,360.03 357,601,588.54 24.5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89,580.24 4,511,905.13 143.5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801,984.47 -2,339,865.11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94,744.86 -33,345,786.88 72.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9%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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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7 143.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7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6.46 6.30 2.52%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

件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42,522,666 61.45% 25,330,334 67,853,000 98.0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8,255,666 40.83% 13,969,084 42,224,750 61.02% 

      董事、监事、高管 90,000 0.13% 250 90,250 0.13%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6,677,334 38.55% -25,330,334 1,347,000 1.9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4,990,334 21.66% -13,914,084 1,076,250 1.56% 

      董事、监事、高管 270,000 0.39% 750 270,750 0.39%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69,200,000 - 0 69,2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0 

 

2.3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惠利环氧树脂有

限公司 
41,866,000 0 41,866,000 60.50% 0 41,866,000 

2 
东瑞国际有限公

司 
10,164,000 0 10,164,000 14.69% 0 10,164,000 

3 

深圳市信诺新材

料产业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 

6,470,000 0 6,470,000 9.35% 0 6,470,000 

4 
上海德其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2,277,000 0 2,277,000 3.29% 0 2,277,000 

5 
上海聚虹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660,000 0 1,660,000 2.40% 0 1,660,000 

合计 62,437,000 0 62,437,000 90.23% 0 62,437,000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公司普通股前五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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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惠利环氧树脂有限公司，截止报告期末持有公司 41,866,000 股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60.50%。惠利环氧 1989 年 3 月 10 日在香港依据香港《公司条例》注册成为有限公司，公司编号为 244832，

已依据香港《商业登记条例》办理商业登记，登记证号码为 12653738，总股本为 1,350,000 港币，主要从事

股权投资及贸易业务，杨裕镜先生及游仲华先生为股东及现任董事。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裕镜先生、游仲华先生、康耀伦先生，康耀伦先生系杨裕镜先生的女婿。杨裕镜先

生、游仲华先生分别持有控股股东惠利环氧树脂有限公司 50%的股权，截至报告期末，惠利环氧树脂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 60.50%的股权，游仲华个人直接持有公司 1.06%的股权，康耀伦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02%的股权，

并通过东瑞国际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0.18%的股权。杨裕镜先生、游仲华先生、康耀伦先生直接或间接持

有公司 62.76%的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

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

他应收款”列示； “应付利息”

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

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

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

“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

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

据相应调整。 

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批

准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本期金额 451,804,871.03 元，上期金额

341,262,929.68 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本期金额 180,482,802.54 元，上期金额

129,693,161.10 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额 0.00 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额 18,588.20

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额 0.00 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额 0.00 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额 0.00 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

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

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

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

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批

准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22,797,483.44 元，上期金额

26,207,816.24 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

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批

准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本期金额 0.00 元，

上期金额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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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341,262,929.68     

应收票据 134,584,027.65       

应收账款 206,678,902.0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29,693,161.10     

应付票据 57,550,991.50       

应付账款 72,142,169.60       

应付利息 18,588.20       

其他应付款 98,606.80 117,195.00     

管理费用 57,987,644.67 31,779,828.43     

研发支出   26,207,816.24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母公司 
  290,165,495.07 

    

应收票据（母公司） 119,313,636.51       

应收账款（母公司） 170,851,858.5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母公司） 
  104,958,187.28 

    

应付票据（母公司） 53,548,715.10       

应付账款（母公司） 51,409,472.18       

应付利息（母公司） 11,696.66       

其他应付款（母公司） 27,436.80 39,133.46     

管理费用（母公司） 33,681,119.41 17,369,659.21     

研发费用（母公司）   16,311,460.20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上海帝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投资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报告期内纳入

报表合并范围。 

报告期内，新设成立 1 家持股 51%的孙公司惠持消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报告期内纳入报表合

并范围。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